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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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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浙江省商务厅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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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物流信息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子商务物流信息系统、物流信息交换、物流信息服务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物流信息服务方的物流信息服务系统建设与服务提供。 

本文件不适用于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冷链物流以及医药物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4805 用于行政、商业和运输业电子数据交换的应用级语法规则 

GB/T 18811—2012  电子商务基本术语 

GB/T 22239—200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6318 物流网络信息系统风险与防范 

GB/T 35273 信息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GB/T 18811—2002规定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物流  logistics  

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

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合。 

3.2  

电子商务物流  electronic commerce logistics  

为电子商务提供运输、存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代收货款、信息处理、退换货

等服务的活动。 

3.3  

物流信息服务方   

为电子商务提供物流相关信息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物流平台（园区）以及其他快递物流服

务提供者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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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物流信息服务方应建设物流服务信息系统，并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依据

可追溯原则采集物流全过程信息。 

4.2 物流信息服务方应以客户需求为核心，提供个性化智慧化物流信息服务。 

4.3 物流信息服务方应建立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并按 GB/T26318的要求进行风险评估与防范，确保信

息采集、存储、传输与交换安全。 

4.4 物流服务信息系统应能与各物流信息服务方等进行对接，实现电商物流线上线下全链条各节点的

数据交换与信息传输。 

5 信息系统 

5.1 功能要求 

5.1.1 基本功能 

5.1.1.1集成功能 

应与其它服务之间进行网络集成、软件集成、应用集成、功能集成、界面集成等，实现统一登录、

统一帐号、统一身份认证等功能。 

5.1.1.2信息采集、处理与存储 

应采用人工或自动方式，对产品或服务信息进行采集、处理和存储。 

a) 信息采集：应支持以人工方式进行界面录入、采用接口同步、自动识别等技术自动采集各类信

息数据；支持多种格式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和展示，如文本、图片以及音频、视频等多媒体

格式。 

b) 信息处理：应具有识别、鉴别、清洗等信息处理功能，设置规则过滤非法、虚假或无效信息。 

c) 信息存储：应根据设置的策略，自动将信息数据存储于服务器。 

5.1.1.3信息发布 

应具有发布处理后的产品或服务信息、单证信息、资讯信息以及和其他相关信息的功能；信息的发

布应确保准确性、时效性。 

5.1.1.4信息搜索 

应为产品或服务的交易双方、物流服务的参与方等用户，提供多维度、智能化的信息搜索查询功能。 

5.1.1.5数据交换 

应支持并实现与物流等相关服务方之间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对接，实现数据的自动传输、查询或转换。 

5.1.1.6业务处理 

应具有电商物流作业的信息管理，包括货物的入库、储存、养护、分拣打包、装卸、运输、配送、

签收等业务处理功能，生成并保存相关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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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7货物跟踪 

应具有对货物当前位置、状态等进行精确定位和获取，实现对状态变化的动态更新。 

5.1.1.8逆向物流 

应提供逆向物流管理功能，提供退(换)货申请、审核、反馈等服务流程及相关记录。 

5.1.1.9支付与结算 

应具有费用结算规则设置、业务的统计、费用清单等结算功能，并通过金融机构网上银行、第三方

支付平台等实现在线支付。 

5.1.1.10服务评价 

应提供用户对产品或服务的描述、物流服务、服务质量等进行反馈与评价的机制和方法，实现用户

评价的记录、展示和共享。 

5.1.2 拓展功能 

5.1.2.1应用托管 

可根据用户需要，为服务对象提供统一的基于 SaaS 的业务应用系统和云端应用系统托管等服务。 

5.1.2.2交易撮合 

可为用方提供供求信息、招标竞价等信息，实现信息的推送、匹配等服务，撮合产品买卖或服务交

易的达成。  

5.1.2.3资质信用信息查询  

可提供交易各方相关资质信息、身份认证、履约记录、信用评价等信息的查询服务。 

5.1.2.4用户权益保护咨询 

可面向用户的各项合法权益，如隐私权、求偿权、公平交易权等，提供用户权益保护等在线咨询服

务。 

5.1.2.5在线培训 

可为用户提供物流知识、平台开发、系统应用等方面的知识和在线培训服务。 

5.2 接口要求 

5.2.1 应提供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物流平台（园区）以及其他快递物流服务提供者信息系统之间

的数据传输接口，包括但不限于通信组件、安全组件、校验组件、格式转换组件和代码转译组件等。 

5.2.2 应按 6.2的要求，实现数据传输与共享。 

5.3 安全要求 

5.3.1 系统应符合 GB/T 22239—2019中 3级及以上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的要求。通过网络

基础设施、软硬件配置、漏洞修复、病毒查杀等措施，保证信息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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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应采取约束、检查、加密、校验和认证等安全措施，确保交换数据的正确性、完整性、一致性、

可靠性和抗抵赖性。各类安全措施宜采用国内商用密码技术实现。 

5.3.3 涉及个人用户姓名、电话号码和详细地址等信息的，应符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 GB/T 

35273的要求。 

6 信息交换 

6.1 基本要求 

6.1.1 交换内容应真实、准确，与合同等相关文件约定应一致。 

6.1.2 交换内容应分类储存，便于追溯。 

6.1.3 交换时限应保证双方实时业务操作，不应影响对方物流作业。 

6.2 交换内容 

6.2.1 采购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编号、订单号、填制日期、采购方、供方、商品品名、规格、数量、采购人、审批

人。 

6.2.2 入库信息 

6.2.2.1 入库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仓库信息（编码 、名称） 、入库订单号 、商品信息（编码、序列

号、物品品名、规格）、计划数量、入库数量、入库时间、保管方、存货方、存货方、仓储要求等基础

信息。 

6.2.2.2 入库取消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包括仓库编码 、入库订单号 、取消原因等基础信息。 

6.2.3 养护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货架号、物品品名、规格、入库时间、入库数量、养护要求、仓储温度、湿度、养

护时间、养护人签名。 

6.2.4 出库信息 

6.2.4.1 出库通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出库订单号 、交货方、提货方、商品编码、、商品品品名、规

格、出库数量、配送要求、运输方式、发货日期等基础信息。 

6.2.4.2 出库取消包括但不限于：仓库编码 、出库订单号取消原因等基础信息。 

6.2.5 库存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库存交货方、商品品名、规格、数量、可用库存、库存状态、库存时长等基础信息。  

6.2.6 退（换）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物品品名、规格、数量、退(换)货原因、其他具有唯一性的识别码。 

6.2.7 运输托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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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单证标题、托运日期、托运编号、发货方、收货方、承运方、商品名称、规格、包

装、件数、重量（kg）、体积（m³）、保价、总件数、总重量（kg）、总体积（m³）、费用、提货方式、

托运人签名、承运人签名。 

6.2.8 运输装运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单证标题、装运日期、装运单编号、托运方、收货方、承运方、商品品名、规格、

包装、件数、重量（kg）、体积（m³）、订货数量、实发数量、托运人签名、承运人签名、客户签收。 

6.2.9 运输回单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单证标题、回单日期、回单编号、托运方、收货方、承运方、商品品名、规格、包

装、件数、重量（kg）、体积（m³）、订货数量、实发数量、备注；承运人签名、客户签收。 

6.3 交换要求 

6.3.1 传输协议 

6.3.1.1 信息传输应支持多种协议，应在安全的前提下，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和技术发展情况确定。包

括但不限于 HTTP、HTTPS、SFTP、FTP、SMTP、ebMS、AS2等。 

6.3.1.2 采用 HTTP、FTP和 Socket(套接字)方式传输数据时应结合对传输消息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进

行加密、签名等方式进行处理以防止在传输过程中造成的数据泄密和数据篡改。 

6.3.1.3 采用 HTTPS通信传输时在符合其本身基本规范的基础上,应采用双向认证方式,用以保障交互

双方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6.3.1.4 采用 AS2进行数据传输时,应采用 HTTPS进行传输数据。 

6.3.1.5 其他传输协议应符合其自身要求。 

6.3.2 接口应答模式 

6.3.2.1 信息系统接口应具备同步处理及异步处理功能。 

6.3.2.2 信息系统接口应具备消息重发机制和消息备份机制。 

6.3.3 数据交换 

6.3.3.1 应遵循 GB/T14805（所有部分）中关于信息交换的一般原则和要求。 

6.3.3.2 应支持多种格式传输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XML、JSON、YAML等。 

7 信息服务 

7.1 货物物流状态跟踪 

7.1.1 基本要求 

应至少包括货物仓储出库、货物运输、货物收货入库、货物派送、货物签收等关键节点动态信息并

可实现实时动态查询。 

7.1.2 货物仓储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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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货物详细信息、仓储地址、出库时间、承运人信息、货运方式信息以及收货类型代码。 

7.1.3 货物运输 

7.1.3.1 运输方式 

    应包括承运人及载体信息、实际装运日期、预计发货日期、运输状态信息、动态变更信息等，其中

状态变更信息应在物流状态变更时进行更新。 

7.1.3.2 运输路线 

应包括路线信息、承运人信息、中转承运人信息、状态变更、预计到达时间等，其中状态变更信息

应在物流状态变更时进行更新。宜采用电子地图形式直观展示。 

7.1.3.3 收货入库 

    应包括收货日期、收货人信息、分拣信息、预计派送信息等。 

7.1.3.4 派送 

应包括派送时间、派送人员信息、最后一公里派送方式（站点信息、快递柜信息）、预计送达时间

等。 

7.1.3.5 签收 

应包括签收时间、签收人员信息、状态变更信息（拒收、错收）等。 

7.2 消费者查询 

7.2.1 基本要求 

7.2.1.1 应将物流信息及时发布和更新，确保消费者能够随时查询，从不同各终端查询的信息应确保

唯一性。 

7.2.1.2 信息采集的来源和内容应真实可靠，提供查询服务的系统运行应操作便捷、响应迅速稳定、

用户交互友好。 

7.2.1.3 消费者查询获取的信息应受到有效保护，确保信息不被泄漏。 

7.2.2 查询信息 

7.2.2.1 查询内容 

7.2.2.1.1 交易产品可查询的信息包含但不限于订单创建时间、支付时间、发货时间、发票等订单信

息， 运输单号、运输过程变化、预计送达时间、承运商、配送节点事件、终端存储、签收状态等物流

信息， 退（换）货信息，逆向物流信息等。 

7.2.2.1.2 信息的内容里应包含日期、时间、事件内容、相关方及其联系方式等。 

7.2.2.2 呈现方式 

7.2.2.2.1 信息呈现宜按照“由近及远”的原则。 

7.2.2.2.2 宜呈现商品从发货地到收货地的地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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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3 查询渠道 

7.2.2.3.1 确保客户可以在电脑、手机等终端随时自助查询信息，亦可通过电话查询系统联系人工客

服查询信息。 

7.2.2.3.2 消费者查询的途径包括但不限于物流信息服务方移动、电脑客户端，第三方移动端等。 

7.2.2.3.3 查询的方式可通过快递单号（直接输入或通过扫描条形码识别）或者点击商品购买信息中

的物流信息进行查询。 

7.3 增值服务 

7.3.1 可面向货物的入库、上架、库容利用的最大化，以及车辆调度、货物装载、运输线路规划等业

务环节，运用大数据、AI、GIS 等信息化技术，提供库容的自动化运算与智能化上架提示、车辆自动调

度、货物智能装载、运输线路的自动规划与优化等增值信息服务。 

7.3.2 可根据用户的需求或委托，提供代办仓储以及运输途中物流相关代理业务信息等。代理业务可

包括海运、陆运、空运、保险、中转、拼箱、包装、转运、订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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